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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水埗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： 

關於優化深水埗區 2026 年控煙新規落實建議 

背景： 

2026 年控煙新規全面實施，法定禁煙區擴大至更多公眾地

方。深水埗區人口稠密、公共空間複雜，新規落實面臨執

法資源不足、市民認知不足、私煙活動可能上升等挑戰。

現時衞生署控煙酒辦公室（控煙酒辦）人手緊絀，熱線服

務未能完全應對諮詢需求，單靠食環署難以有效巡查及執

法；同時若只嚴厲執法而缺乏配套措施，恐加劇私煙問題。

為確保新規順利落實、保障公眾健康並減少執法摩擦，亟

需一個綜合方案，推動跨部門協作、教育宣傳與源頭堵截。 

查詢： 

1. 控煙酒辦將如何加強深水埗區的執法人手及熱線服務，

以應對新規實施後預期增加的巡查及查詢需求？ 

2. 警方及海關會否與控煙酒辦、房屋署建立恆常合作機制，

共同打擊區內違規吸煙行為及非法香煙貿易活動？ 

3. 政府會否考慮在執法初期設立勸導期，對非故意或首次

違規的市民以教育勸喻為主，以提升公眾接受度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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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： 

1. 設立「教育勸導期」推行軟性執法：建議新規實施首六

個月為教育勸導期，期間前線人員對非故意或首次違規

的市民應以口頭勸喻、書面警告及提供戒煙資訊為主，

而非直接罰款，讓市民有明確適應期。 

2. 強化跨部門協作與情報互通：建議建立食環署、控煙酒

辦、房屋署、警務處及海關的聯合機制。房屋署負責屋

邨內宣傳和勸喻，警方及海關則在日常工作中協助發現

並通報違規及私煙活動線索，實現各部門情報實時共享，

提升打擊私煙及重點執法的效能。 

3. 加強社區宣傳與支援：同步深化社區教育，清晰標示禁

煙範圍，並推廣戒煙服務（如衞生署熱線1833 183），從

源頭減少吸煙需求。 

目的：透過「教育先行、剛柔並濟」的策略，提升市民守

法意識，務實推進無煙社區建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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